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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考点相关要求的通知 

 

中国民航大学、中国民航飞行学院、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、国航、东

航、南航、海航、厦航、深航、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、广州飞机

维修工程公司、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、哈尔滨龙海培训公司、昆

明询知维修培训中心： 

为了规范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的管理，严格执照考试的收

费管理，严肃考试纪律。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管理中心于 2009

年 8 月 17-19 日在成都举办了 2009 年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考

点工作会。此次会议上，我司及民航局清算中心再度重申了规范考试收

费的相关要求如下： 

1、严格执行总局财务司（国家发改委）的文件，考试收费为笔试

80 元每模块，口试 80 元。任何单位不得以各种名义乱收考试费，一经

举报（举报电话：022-24092286；举报邮箱：exam@skyexam.com）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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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属实的，将视同违规处理。 

2、所代收考试费严格按照民航局财务司要求及时上缴清算中心，

考点不得留存；缴费明细报备考管中心。 

3、考点应当指定专人到清算中心领取发票，每次领取时要确定归还

日期。如需领取大量发票或借期较长（例如每次借 10 本或借半年以上

的），考点应当出具相关证明。 

现将此次会议的会议纪要转发至各相关单位，请各单位按照会上讨

论的内容，严格执行考试收费的相关规定。  

请中国民航大学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管理中心将此电报转

发至各相关考点。 

 

 

 

 

飞行标准司 

2009 年 8 月 27 日 

 

附：2009 年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考点工作会纪要 

抄：民航各地区管理局 

    民航局清算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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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年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考点工作会纪要 

2009 年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考点工作会，于 2009 年 8

月 17-19 日在成都举行。民航局飞行标准司、民航局清算中心、维修

人员执照考试管理中心及 16 个考点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（会议代

表名单附后）。会上，民航局飞行标准司适航维修处充分肯定了 2008

年考管中心及各考点的执照考试工作，要求各考点继续做好今后的考

试工作，重申和强调了规范考试收费问题，并详细讲解了考试收费的

具体规定；民航局清算中心考试收费负责人传达了民航局财务司对考

试收费的具体要求和实施办法；执照考管中心对 2008 年的考试工作

进行了总结，宣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试法（草案）；对考试中的一

些问题，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发言和深入讨论。 

会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 再次重申规范考试收费要求 

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及民航局清算中心再次重申了考试收费的相

关标准和要求如下，并要求各考点自收到本此会议纪要后严格执行。 

1、根据总局财务司（国家发改委）的文件，考试收费按照模块

收费，笔试每个模块 80 元，口试 80 元。 

2、所代收考试费严格按照民航局财务司要求及时上缴清算中心，

考点不得留存；缴费明细报备考管中心。 

3、不得以各种名义乱收考试费，一经举报（举报电话：

022-24092286；举报邮箱：exam@skyexam.com），核查属实的，将视

同违规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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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考点要指定专人到清算中心领取发票，每次领取时要确定归

还日期。如需领取大量发票或借期较长（例如每次借 10 本或借半年

以上的），考点要出具相关证明。 

二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试法（草案）的宣贯 

通过考试法草案的宣贯，再度强调了考试的严肃性，明确了各考

点及考点工作人员的责任。 

三、 总结 2008 年及 2009 年上半年的考试情况及执照颁发情况 

2008 年 1 月 1 日-2009 年 8 月 1 日，考试情况如下：笔试 75911

模块/人次，口试 5030 人次，技能 4298 人次；颁发执照情况：7854

本，其中包括管理人员资格证书 713 本，维修执照 5005 本，部件修

理执照 2136 本。 

四、 对于考试中一再出现的一些问题，经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

1、再次重申考生在考试时不允许使用手机，一旦发现考生使用

手机，将按作弊处理； 

2、考生在考试时不允许抄题，一旦发现有抄题行为，考生将按

作弊处理，并追究考点相关责任； 

3、考场内增加碎纸机，并且放在视频监控范围之内，确保演草

纸不能被带出考场； 

4、技能考试在规定时间内终止（到点交卷）； 

5、对考生考试时提出的临时变更要求（如更改考试模块等），不

予受理； 

6、考点考试时一般不得追加考生，如有特殊情况确实需追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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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点必须对追加考生的维修经历负全责； 

7、适航监察员参加基础执照考试，缴纳考试费标准同其他考生

相同； 

8、考试开考 20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。 

9、规范网上考试计划名称（时间+考点+考试类型或专业）。 

10、规范考试计划申报时间。下一个月的考试计划最迟在上个月

二十日之前提出申请；考试计划在线报名的起止时间：考试首日前

20-15 个工作日（报名时间为 5 个工作日）；15-10 个工作日考点收费

（五个工作日），10-5 个工作日考点安排考场（五个工作日），考试

首日前 5个工作日考生可以查询考场安排，以便安排行程； 

11、加强考试设备管理。考点考试用计算机出现故障或搬出考场

挪作他用，需先向考管中心提出申请，并经考管中心卸载考试客户端

后，方可进行维修或搬出考场。 

12、口试考场每天安排 18 人左右为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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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会议名单 

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持续适航维修处           吕新明、朱丽君 

民航局清算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乔石 

中国民航大学维修人员执照考试管理中心     任仁良、刘燕、吴月

伟、樊军 

中国民航大学工程技术训练中心             刘爱华、王志武 

哈尔滨龙海培训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广栋 

南航沈阳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蓉 

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王会来 

东航南京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伟 

东航上海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忠华、宣扬 

国航成都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杉、杜先俊、罗蓉

杭 

广汉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蒋陵平、何健 

东航兰州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晓龙 

东航西安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孔朝晖、许亮、张斌 

厦航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书魁、包新亭 

厦门太古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卫强、林斌 

广州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昌荣、王洪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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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航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鹏祥 

海航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国清、富元辉 

昆明询知考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一哲 

 


